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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 6月 22日  
立法會會議  

 
就 “保障中小型企業的經營和發展空間 ”議案  

提出的擬議修正案  
 
  繼於 2011年 6月 10日發出的立法會CB(3) 871/10-11號文件，

有 5位議員 (黃定光議員、陳偉業議員、湯家驊議員、黃毓民議員及

李華明議員 )已分別作出預告，會在 2011年 6月 22日的立法會會議

上，分別就林大輝議員的 “保障中小型企業的經營和發展空間 ”議案

動議修正案。按照立法會主席指示，議員各自提出的修正案將會按

所交來的原有措辭印載在立法會議程上。  
 
2.  主席會命令就上述議案及各項修正案進行合併辯論。為協
助議員就有關的議案及修正案進行辯論，本人現列出以下程序，供
議員在辯論時遵循：  
 

(a) 主席請林大輝議員發言及動議他的議案；  
 
(b) 主席就林大輝議員的議案提出待議議題；  
 
(c) 主席請擬動議修正案的 5位議員按以下次序發言，但在

此階段不得動議修正案：  
 
(i) 黃定光議員；  
 
(ii) 陳偉業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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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湯家驊議員；  
 
(iv) 黃毓民議員；及  
 
(v) 李華明議員；  
 

(d) 主席請負責的政府官員發言；  
 
(e) 主席邀請其他議員發言；  
 
(f) 主席批准林大輝議員就各項修正案第二次發言；  
 
(g) 主席再次請負責的政府官員發言；  
 
(h) 按照《議事規則》第 34(5)條，主席決定請擬動議修正

案 的 5位 議 員 依 上 文 (c)段 所 載 的 次 序 分 別 動 議 修 正
案。主席請黃定光議員就議案動議修正案，並隨即就   
黃定光議員的修正案提出待議及待決議題，付諸表決； 

 
(i) 在表決完畢黃定光議員的修正案後，主席會處理其餘   

4項修正案；及  
 
(j) 在處理完畢所有修正案後，主席會請林大輝議員發言答

辯。接着，主席會就林大輝議員的議案或其經修正的議
案 (視乎情況而定 )提出待決議題，付諸表決。  

  
3.  現將原議案及議案若經修正後的措辭載列於附錄，方便議
員參照。  
 
 立法會秘書  

 
 
 
 
 

(林鄭寶玲女士代行 ) 
 

 
連附件  



 

附錄  
 

2011 年 6 月 22 日 
立法會會議  

“保障中小型企業的經營和發展空間 ”議案辯論  
 
 
1. 林大輝議員的原議案  

 
自金融海嘯後，歐美經濟仍未全面復蘇，市場購買力未見恢復，加

上美元疲弱，人民幣等匯率持續上升，租金和原材料價格不斷飆升，

使經營成本大幅上漲，中小型企業 (‘中小企 ’)的營商環境非常困難；

中小企更擔憂，日後若有規管法規，它們或會動輒誤墮法網、遭受

大企業利用私人訴訟打壓，以及需要負擔沉重的遵從成本和法律費

用，因而嚴重打擊其經營和發展，並對整體經濟發展和社會就業造

成無可估量的負面影響；就此，本會促請政府在制定跨行業規管法

規時，應將中小企全面豁免於規管範圍之外，以切實保障消費者的

利益及中小企的發展空間和持續競爭力。  
 
2. 經黃定光議員修正的議案  

 
香港中小型企業 (‘中小企 ’)現時面對不少的挑戰；自金融海嘯後，歐

美經濟仍未全面復蘇，市場購買力未見恢復，加上美元疲弱，人民

幣等匯率持續上升，租金和原材料價格不斷飆升，使經營成本大幅

上漲，中小型企業 (‘中小企 ’)中小企的營商環境非常困難；中小企更

擔憂，日後若有規管法規，它們或會動輒誤墮法網、遭受大企業利

用私人訴訟打壓，以及需要負擔沉重的遵從成本和法律費用，因而

嚴重打擊其經營和發展，並對整體經濟發展和社會就業造成無可估

量的負面影響；就此，本會促請政府在制定跨行業規管法規時，應

將中小企全面豁免於規管範圍之外向中小企提供適切的豁免；同
時，政府亦應制訂全面改善營商環境的策略和措施，透過稅務、融
資、升級轉型、人才培訓、產品開發及研發、發展品牌，持續發展
本土、出口及中國內銷市場等各方面，以及利用《內地與香港關於
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和 ‘粵港合作框架協議 ’，協助中小企
減低成本開支，開拓市場，加強兩地企業合作，以切實保障消費者

的利益及中小企的發展空間和持續競爭力。  
 
註：  黃定光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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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經陳偉業議員修正的議案  

 
鑒於自金融海嘯後，歐美經濟仍未全面復蘇，市場購買力未見恢復，

加上美元疲弱，人民幣等匯率持續上升，租金 (包括領匯管理有限公
司轄下公屋商場的租金 )和原材料價格不斷飆升，使經營成本大幅上

漲，中小型企業 (‘中小企 ’)的營商環境非常困難；中小企更擔憂，日

後若有規管法規，它們或會動輒誤墮法網、遭受大企業利用私人訴

訟打壓，以及需要負擔沉重的遵從成本和法律費用，因而嚴重打擊

其經營和發展，並對整體經濟發展和社會就業造成無可估量的負面

影響；就此，本會促請政府在制定跨行業規管法規時，應將中小企

全面豁免於規管範圍之外，以及盡力改善中小企的營商環境，例如
考慮回購領匯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將公屋商場的租金下調至合理
水平，以切實保障消費者的利益及中小企的發展空間和持續競爭力。 
 
註：  陳偉業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標示。  
 
4. 經湯家驊議員修正的議案  

 
鑒於自金融海嘯後，歐美經濟仍未全面復蘇，市場購買力未見恢復，

加上美元疲弱，人民幣等匯率持續上升，租金和原材料價格不斷飆

升，使經營成本大幅上漲，中小型企業 (‘中小企 ’)的營商環境非常困

難；中小企更擔憂，日後若有規管法規，它們或會動輒誤墮法網、

遭受大企業利用私人訴訟打壓，以及需要負擔沉重的遵從成本和法

律費用，因而嚴重打擊其經營和發展，並對整體經濟發展和社會就

業造成無可估量的負面影響；就此，本會促請政府在制定跨行業規

管法規時，應將中小企全面豁免於規管範圍之外，以，本會促請政
府盡快引入相關法例，以保障中小企的競爭能力及維護消費者權
益；至於中小企對規管法規的擔憂，本會促請政府盡快全力推廣競
爭文化，以及向中小企解釋不要聽信流言，以釋除它們對規管法規
的疑慮，並切實保障消費者的利益及中小企的發展空間和持續競爭

力。  
 
註：  湯家驊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5. 經黃毓民議員修正的議案  

 
自金融海嘯後，歐美經濟仍未全面復蘇，市場購買力未見恢復，加

上美元疲弱，人民幣等匯率持續上升，租金和原材料價格不斷飆升，

租金更在 ‘地產霸權 ’肆虐下無止境地增加，使經營成本大幅上漲，

中小型企業 (‘中小企 ’)的營商環境非常困難；中小企更擔憂，日後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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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規管法規，它們或會動輒誤墮法網、遭受大企業利用私人訴訟打

壓，以及需要負擔沉重的遵從成本和法律費用，因而嚴重打擊其經

營和發展，並對整體經濟發展和社會就業造成無可估量的負面影

響；就此，本會促請政府在制定跨行業規管法規時，應合理和適度
地將中小企全面豁免於規管範圍之外，以切實保障消費者的利益及

中小企的發展空間和持續競爭力；與此同時，政府應改革土地政策，
以防止有人哄抬辦公室或商鋪租金，還中小企合理的生存和發展空
間。  
 
註：  黃毓民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6. 經李華明議員修正的議案  

 
自金融海嘯後，歐美經濟仍未全面復蘇，市場購買力未見恢復，加

上美元疲弱，人民幣等匯率持續上升，租金和原材料價格不斷飆升，

使經營成本大幅上漲，中小型企業 (‘中小企 ’)的營商環境非常困難；

中小企更擔憂，日後若有規管法規，它們或會動輒誤墮法網、遭受

大企業利用私人訴訟打壓，以及需要負擔沉重的遵從成本和法律費

用，因而嚴重打擊其經營和發展，並對整體經濟發展和社會就業造

成無可估量的負面影響；就此，本會促請政府在制定跨行業規管法

規時，應將中小企全面豁免於規管範圍之外全面研究和考慮中小企
的困難及擔憂，以切實保障消費者的利益及中小企的發展空間和持

續競爭力。  
 
註：李華明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